
附表1

法令諮詢
法令協調

與溝通

場次

（場）

人數

（人）

場次

（場）

人數

（人）

1 遊說法

2 國有財產法

3 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

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5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6 貪污治罪條例

7 刑法

8 行政程序法

9 行政執行法

10 行政罰法

11 政府資訊公開法

12 國家賠償法

（次）

法令名稱 受評機關於考評期間

受懲處或懲戒人數與

前一年相比之比率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全銜）辦理共通遵循高風險法令成果考核表

法令傳達 違法違失案例

測驗 說明會或講習 電子化

宣導

（次）

（次）

編號 紙本

宣導

（次）

口頭

宣導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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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

14 會計法

15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16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17 環境教育法

18 性別工作平等法

19 勞動基準法

20 政府採購法

21
中央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

標辦法

22 採購法施行細則

23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24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25
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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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說明：

一、 本表請由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將辦理成果統計彙整至104年12月31日止，並於105年1月20日（星期三）前函送法務部。

二、 欄位說明：

 (一) 「法令傳達」：

    1、 測驗：以紙本或電子方式針對同仁舉辦測驗。

    2、 說明會或講習：針對同仁舉辦宣導說明會、演講或講習（培訓營）。

    3、 電子化宣導：如寄送電子郵件、刊登網頁、跑馬燈宣導等。

    4、 紙本宣導：如轉發相關書面資料、張貼海報或印製刊物等。

    5、 口頭宣導：利用適當會議、場合口頭報告等。

 (二) 「法令諮詢」：

    各機關辦理高風險法令及高風險條文（規定）之適用疑義及修(訂) 諮詢之情形，例如：機關自行研議、會辦內部相關（如會計、法制）單位、召開會議、諮詢專家學

    者、函請法令主管機關函釋等。

 (三) 「法令協調與溝通」：

   各機關為避免風險發生，所採取之協調與溝通機制，例如：邀集會議、加強宣導、定期聯繫等。

(四)違法違失案例：

註1：例如某機關於考評期間受懲處或懲戒人數為3人，前一年受懲處或懲戒人數為5人，其變動比率為（3-5）/5=-40%，得4分。又受評機關考評期間與前一年受懲處與懲戒人

數均為0人時，得10分；若均為5人時，則得0分。

註2：計算比率時請計算至小數點第1位，小數點第2位四捨五入。

註3：受評機關內部人員係指其編制內之人員。

註4：本表所稱之懲處及懲戒，不以因違反法務部函頒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應共通遵循之高風險法令明細表所列之26種高風險法令為限。

註5：本表所稱之懲處，係指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人事獎懲法規所為之申誡、記過、記大過、免職或其他類此之處分。

註6：本表所稱之懲戒，係指依據「公務員戒懲法」第9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記過、申誡等處分（

免除職務、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罰款等處分，將於司法院就公務員懲戒法104年5月20日修正之全文80條定其施行日期後，方有適用。）

註7：同一人於考評期間，同時受懲處或懲戒，或受2次以上懲處或懲戒者，均以1人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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